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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垄断产业的治理 :一个

基于规制框架下竞争理论的视角
Ξ

张红凤

　　摘要 : 传统规制理论认为 ,为了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需要政府对自然垄断产业进行
进入规制和价格规制乃至质量规制。但新近出现的规制框架下的竞争理论则提出对自然
垄断产业进行竞争治理 ,如特许经营权竞标、可竞争市场、标尺竞争、直接竞争。前两者被
认为是“适合于市场的竞争”,主张在规制领域引入事前或潜在竞争 ,来替代规制 ,达到社
会最优化效果 ;标尺竞争试图让被规制企业与“影子企业”进行竞争 ,以解决效率问题 ;直
接竞争从理论上讲比较完美 ,能促进生产效率和配置效率。但本文分析表明特许经营权
竞标和可竞争市场两种间接竞争无法替代规制 ,而只能是对规制的一种补充 ;标尺竞争由
于被规制企业往往差异很大 ,使用回归分析也无法抹平异质差异 ,且企业间存在合谋问题
等 ,也只能是对规制的一种补充 ;直接竞争在实践中面临一系列的问题 ,无法完全替代规
制。因此 ,为了兼顾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和企业利润的最大化 ,对自然垄断产业不能完全实
现竞争治理 ,而需要竞争与规制两种资源配置方式进行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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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垄断产业竞争治
理理论兴起的历史背景

　　对自然垄断产业如何治理 ? 学术界通常有两种
代表性的观点 :一种观点主张对自然垄断产业实行
政府规制 ; ①另一种观点主张对自然垄断产业实行
竞争治理 ,即以各种形式的竞争替代政府规制。后
一主张简称为规制框架下的竞争理论 ,或称规制替
代理论。它是由规制经济学中的“检验规制政策的
效果 ,并试图回答政府干预是否有效”研究主题所派
生出来的。②

长期以来 ,公共利益规制的信念 ———政府规制
直接产生于自然垄断等市场失灵和政府在公共利益
方面行为的必要性 ,政府规制是有效的 ———未得到
系统验证 ,许多学者对此表示不满。20 世纪 60 年
代公共选择范式的出现打破了这种信仰。公共选择
范式强调政治家是经济过程内生的行为者 ,为自身
利益创造租金 ,从而使利益集团能够俘获政治家来
保护他们 (私人) 的利益。同时 ,在实践中 ,西方国
家的自然垄断产业出现了政府规制失灵的现象。这
引起学者们在理论层面上对自然垄断规制的依据和
效果提出质疑和批判。此时数学模型广泛应用到经
济学中 ,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和计算机的应用 ,这些都
大大方便了规制政策效果的检验。于是 ,上述研究

主题逐渐成为规制经济学研究相对活跃的一个领
域。1962 年有两篇重要的论文担当了这一历史使
命 ,掀起了一股在原来的自然垄断规制领域引入竞
争的研究浪潮。一篇是 Stigler 和 Friedland 的《规制
者能规制什么 ? ———电力部门实例》。该论文第一
次正式地对政府规制可以有效影响自然垄断产业定
价的信仰进行质疑。他们使用计量经济学的分析工
具 ,对价格水平、价格歧视程度、收益率等变量进行
规制效果的验证。结果发现 ,政府规制并没有带来
较低的电力价格 ,由此得出结论 :在规制经济学中除
了假设的规制效果 ,规制几乎完全无效 ;规制机构被
受规制产业俘获。③另一篇是 Averch 和 Johnson 的
《规制约束下的企业行为》。④他们通过严谨的理论
分析发现 ,在回报率规制约束下和企业最大化利润
的动机驱使下被规制企业在固定资本方面存在过度
投资现象 (A - J 效应) ,从而使社会所承担的公用事
业服务成本上升。上述两篇论文关于政府规制的低
效率和产生的非合意间接效应的分析 ,就像两根导火
索 ,在引发同公共利益范式相对立的利益集团规制理
论深入发展的同时 ,引发了历史上在自然垄断产业中
存在的竞争治理方式———特许经营权竞标 (Franchise
Bidding) 重新引入政府规制领域。这一工作是由
Demsetz (1968)在《为什么规制公用事业》中完成的。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以来 ,激励性规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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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并逐渐兴盛起来 ,但自然垄断竞争治理理论并
未消失 ,仍然存续和繁荣 ,并产生了新的分支理论 ,
如可竞争市场理论、标尺竞争 ( Yardstick Competition)

理论、直接竞争理论等。

二、特许经营权竞标

现代意义的特许经营权竞标通常是指在自然垄
断等特定产业或业务领域内 ,通过竞标方式政府让
多家企业竞争特许经营权 ,最终特许经营权授予承
诺以单位最低价格提供服务并保证质量满足特定标
准的企业。在竞标阶段 ,只要竞争充分 ,价格就会降
到平均成本曲线 ,中标者将获得正常利润。在这种
方式中 ,依据事前即竞标阶段的竞争 ,来保证事后即
生产和销售阶段的中标者不采取垄断行为 ,将价格
和利润保持在竞争性水平上。在 Demsetz、Stigler、
Posner 等人看来 ,在一定的条件下 ,特许经营权竞标
是比回报率规制等政府规制方式更优的解决自然垄
断问题的方案。

特许经营权竞标有一个悠久而多变的历史。它
最早的实践是在中世纪 ,作为一种政府的经济性寻
租手段 ,君主通常将管辖区域内的税收权力卖给最
高的竞标者来使用。对特许经营权竞标较早的理论
探讨出现在 17 世纪的法国。当时著名工程师、作家
Belidor 描述了在一个经济部门中 ,政府对某一产权
实施公认的控制。他开创了政府授予排他特许经营
权的“法国制度”,将其作为最大化国家岁入的一种
寻租手段 ,或者最小化“公共”支出的一种方式。后
来 Bentham(1748 - 1832)和 Chadwick (1800 - 1890) 主
张 ,在中央政府的掌握下 ,实行所有权的集中和产权
的控制 ,以达到人为利益的和谐。在此基础上 ,
Chadwick 在调查、设计和改革各种公共政策长达 30
年以后 ,坚定地提出契约管理的原则。他认为 ,当时
的大多公共品领域 (通常具有自然垄断特征)的产品
生产应用了激烈竞争的原理 ,这种基于分散化财产
权的竞争机制是一种浪费 ,因此他提出一种不同的
制度 ———政府代表社会买下竞争的企业 ,通过竞标
的过程 ,签订提供公共品排他性经营权的契约。这
一原理被称为“契约管理”。他认为在“契约管理”中
也有竞争的成分 ,但这种竞争是“假定在几个竞标商
中间为赢得服务整个市场的排他性权利而进行的竞
争”,他将之称为“领域的竞争”( Competition for the
Field) 。他认为该竞争具有“政府管理原理”,完全不
同于传统的“领域内的竞争”( Competition in the
Field) 。这被看作 Demsetz 所信奉的政府提供的特
许经营权竞标的早期理论雏形。Chadwick 研究了法
国自来水业中实行的特许竞标制度 ,并建议把它作
为维多利亚社会改革的一个环节而将其引进被规制
的产业 ,从而在理论上和政策上开始引起讨论。其
后许多人关注过这一制度 ,比如穆勒、马歇尔等人。

在马歇尔之后 ,探讨特许经营权竞标原理的经济
学家逐渐减少。这种情况直到 Demsetz 那里得到根本
改观。1968 年 Demsetz 将特许经营权竞标这个概念重

新引入当代经济学 ,对其进行重新评价 ,并试图将该
项制度安排下的企业行为模型化 ,从而引起现代理论
和政策层面的关注。Demsetz 沿袭 Chadwick 的传统 ,
对自然垄断及其规制理论提出质疑。他认为自然垄
断理论不能揭示出从生产上的规模经济到市场上的
垄断价格之间的逻辑步骤 ,对公共事业 (大多具有自
然垄断特性)的规制只是基于对当一个企业服务于
整个市场时有可能产生垄断价格的担心 ,而不是基
于任何演绎性经济定理。因此 ,他提出以特许经营
权竞标替代规制的主张 :在特许经营权竞标下 ,依靠
竞标阶段的竞争而不是政府规制 ,获得平均成本定
价 (低于自然垄断定价) ,从而实现为了达到社会福
利最优而对产业进行规制的目标。⑤不过 ,Demsetz 的
这个理论模型也有很多缺陷 ,如过分简单化、模型是
静态的、缺乏制度分析等 ,并因此遭到 Williamson、
Ekelund 等人的批判。Williamson (1976) 对涉及如何
处理未来及意外事件的不同类型合同给了一个详尽
的分析。通过抽象的理论分析和案例分析 ,他认为
在一个理想的环境下 ,特许经营权竞标是一种比规
制更好的办法 ,能以较低的成本取得同样的结果。
但在引入不确定性时 ,特许经营权竞标的有效性较
难出现 , 政府规制仍然必要。⑥ Ekelund 与 Hébert
(1980)对特许经营权竞标做了制度分析 ,在特许经
营权竞标和政府规制之间做效率比较 ,结论是前者
优于后者。⑦Zupan(1989)以有线电视为案例 ,对特许
经营权方案的有效性做了深刻的分析 ,同时对非价
格让步及其效果做了分析。到了最近 ,特许经营权
竞标的资产专用性和转移问题成为西方学者关注的
焦点。Williamson(1976) 曾较早地指出 ,长期特许经
营权契约的专用投资问题 ,特别是再竞标使得期限
缩短 ,降低了在位者对于耐用性专用资产的投资激
励。他指出为了保持投资的激励 ,必须寻找从目前
的特许经营权的被授予者到继任企业的某种转移资
产的方法。Posner (1972)曾提出一个基本原则 :一个
在位的特许经营权的被授予者必须“按照折旧的原
始成本把他的厂房卖给后来者”。⑧Williamson 认为 ,
为了在实践中运用这一原则 ,必须获得必要的会计
数据 ,并能正确地计算有形损耗 ,但因信息不对称 ,
在位企业可能操纵数据。进一步 ,他指出 ,当特许经
营权被授予者后向一体化而变成设备供应者或者支
付回扣时 ,设备价格可能会出现膨胀。掌握更多信
息的在位企业可能会成功地假装更大规模的投资水
平 ,而在契约更新期间拥有相当大的优势。因此 ,重
新对自然垄断竞标 ,不但会产生投资不足的危险 ,而
且可能招致在竞标阶段缺乏竞争的风险。在
Williamson 批判的基础上 , Laffont 和 Tirole (1993) 提
出一种新理论 ,即关于专用性可转移资产的最优再
竞标。他们假设在位者的专用性投资不能被规制者
所观察和验证。为了保证在位者的投资激励 ,他们
提出一种再竞标方案 ,这种方案给予在位者优先
权。⑨然而 ,这一原则隐含着竞标中竞标者的平等原
则被打破。既然规制者要给予在位者相关的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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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那么人们自然要关注这一原则在实践中的应用。
Klein(1998 年)提出了一个竞标方案 ,限制规制者的
自由裁度权。在竞标之前规制者应该规定 ,另一竞
标者提供的单位价格低于在位者提供的单位价格 ,
比如以超过 10 %的比例低于时 ,他才能获胜。实践
中 ,这一原则被使用在不同类型的竞标中 ,尤其是在
法国的自来水的特许经营权的竞标中。Klein 认为 ,
这一原则通常意味着自来水特许经营权授予在位
者。⑩

简言之 ,特许经营权竞标具有政府规制所没有
的优点 :第一 ,特许经营权竞标依靠竞标阶段的竞争
机制 ,达到规制所导致的平均成本定价 ,而不要求政
府的代理机构必须具备相关的信息。因此 ,该方式
与规制达到同样的效果 ,但成本更低 ,也不必设立规
制机构。第二 ,可以避免传统的自然垄断产业规制
方式 ———回报率规制的低效率。因为拥有全部的剩
余索取权 ,特许经营权获得者有动力有效利用资源 ,
不会有过度投资的激励 ,因此 ,从原则上讲 ,特许经
营权竞标带来一个有效率的市场结构、最小化的成
本、社会最优的定价。但特许经营权竞标是否产生
社会合意的效果 ,取决于竞标阶段是否有充分的竞
争 ;重新竞标阶段竞争是否有效 ;特许经营权中标者
日后如何去经营。这三个因素的反向影响 ,往往成
为特许经营权竞标缺陷的根源。实践中 ,特许经营
权竞标相当复杂 ,在产生社会合意效果方面经常缺
乏效率。竞标是多维的 ,而不仅仅是价格。例如 ,质
量是企业的一个选择变量 ,竞标必须含有这个信息。
这给授予特许经营权的政府当局带来更困难的任
务。而且 ,这个过程产生了非福利改进的方式。在
美国的有线电视业中 ,特许经营权竞标已经成为历
史。特许经营权竞标最终要基于政府对私人产权的
控制或集中 ,从这一角度来说 ,它仅仅是规制的一种
形式代替另一种形式。正如一位学者评价 :如果将
特许经营权看做是解决自然垄断问题的“自由主义
的”或“放松规制的”方法 ,那就过于简单。在实践
中 ,在规制者与被规制企业之间 ,对特许经营权的管
理与“公共规制”管理非常相像。同样与公共选择相
关联的问题也会出现在特许经营权竞标之下 ,这与
在“公共规制”中一样。政府管理的不完善并没有避
免。�λϖViscusi 等人 (1992) 甚至认为 ,特许经营权竞标
最多是解决自然垄断问题的一个有用的中短期方
法 ,而非长期方法。

三、可竞争市场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 ,一种新的解决自
然垄断问题的竞争理论 ———可竞争市场理论诞生 ,
后来由 Baumol、Panzer 和 Willig (1982) 在著作《可竞
争市场和产业结构理论》中加以系统化和正式化。
该理论认为一个产业即使是自然垄断的 ,只要没有
“沉淀”成本 ,潜在进入者的威胁就会提供充分的市
场规则 ,约束在位者实行竞争性定价和以零利润下
的最低成本来进行有效率生产 ,最终确保市场效率。

这种潜在进入者的竞争压力对在位者的行为施加了
很强约束的市场 ,就是“可竞争市场”。�λω可竞争市场
理论建立在三个严格假设条件的基础上 :第一 ,进入
完全自由。相对于在位者 ,进入者在生产技术、产品
质量、成本以及需求条件等方面不存在劣势。第二 ,
退出完全无成本。进入者在撤出市场时也不存在沉
淀成本 ,因而不存在退出市场的障碍。在上述两个
假设条件下 ,进入者能够采取“打了就跑”的进入
(Hit - and - run Entry ) 策略 ,快速进出市场。第三 ,
进入者能够根据现有企业的价格水平评价进入市场
的盈利性。满足这三个假设条件的可竞争市场 ,就
是完全可竞争市场。从以上假设出发 ,可得出可竞
争市场的两个基本特征 :其一 ,可竞争市场提供一个
正常的利润率 ———经济利润为零。任何正利润都意
味着 ,临时进入者能够建立业务 ,以同样的成本与在
位企业分割市场份额与利润 ,甚至制定比在位企业
稍低的价格 ,但仍然获得经济利润 ;在在位企业做出
价格下降的反应前 ,消费者会因潜在竞争者提供较
低的价格而购买其产品。因此 ,垄断企业只能制定
超额利润为零的“可维持性价格”,以防止潜在进入
者与其发生竞争。因此 ,在可竞争市场上 ,即使是在
垄断或寡头垄断下 ,零经济利润仍是均衡时的特征。
其二 ,在可竞争市场上 ,当达到产业均衡状态时 ,不
存在任何形式的低效率 ,如投入要素配置的低效率、
企业经营低效率、产业组织低效率 ,等等。任何不必
要的成本 ,如同非正常利润 ,都会吸引效率较高的潜
在竞争者进入市场 ,因此 ,虽然从短期来看 ,利润和
浪费会存在 ,但从长期来看 ,这不能有效减轻潜在进
入者的威胁 ,因而会迫使在位企业消除低效率问题。
由此看来 ,在长期均衡下 ,完全可竞争市场同样展现
出类似于新古典竞争理论中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帕累
托最优的特性。�λξ

可竞争市场理论蕴含着非常强的政策建议 ,为
探索许多有关产业组织和政府规制问题提供了一种
分析工具。按照该理论 ,如果市场是可竞争的 ,在位
企业的行为会受到潜在进入者的威胁的约束 ,潜在
进入者的威胁是优化资源配置的一种有效机制 ,最
终该产业的在位企业只能赚取零经济利润和选择有
效率的经济行为。因此 ,即使存在自然垄断 ,只要市
场是可竞争的 ,完全可以依靠潜在的竞争达到社会
资源的最优配置和经济效率的最大化 ,政府无须对
在位企业进行规制 ;规制机构所要做的不是限制进
入 ,而是降低产业的进入和退出障碍 ,创造可竞争的
市场环境。这种政策建议修正了对自然垄断规制治
理的传统看法。可竞争市场理论对发端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的放松规制运动产生了深刻的
影响 ,它不仅促使美国司法部、联邦通信委员会、联
邦贸易委员会、民用航空委员会在制定政策和实施
规制时承认潜在竞争的重要作用 ,而且对英国、瑞典
等国的铁路改革起到了直接的作用。比如 ,在美国
航空业放松规制的运动中 ,“可竞争市场理论”成为
一股重要的推动力量。根据航空业的特性 ,政府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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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运服务和地面机场分为不同的公司 ,由航运公司
向地面机场租用机场设施和跑道 ,这样就减少了航
运服务业的运营成本和进入这一服务业的难度 ,因
为任何航运公司不必自己建机场设施并承担大量的
机场设施建设费用 ,从而使航空公司可以根据市场
状况改变其飞行航线 ,或彻底退出该行业而没有大
量的沉淀成本。这种规制方式增加了航空公司之间
的竞争 ,提高了服务质量 ,降低了服务价格。

总之 ,在可竞争市场理论看来 ,进入者潜在竞争
的威胁能约束垄断者的定价行为 ,意味着自然垄断
的产业结构并不存在一个先验的规制原理 ,这使传
统的自然垄断的规制思想面临严峻挑战。这在一定
程度上成为规制经济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λψ

Bailey 在 Baumol 等人所著的《可竞争市场和产业结
构理论》序言中称赞可竞争市场理论 ,“作为一个产
业组织的理论 ,它引起该领域的一场变革 ,并大大地
适用于真实世界 ⋯⋯因为可竞争市场理论的可观察
特性 ,极大地便利于公共政策的设计。”可竞争市场
理论产生以后 ,经过 Baumol、Panzer 等人的努力 ,得
到迅速传播 ,对于西方政府规制体制产生了很大的
影响 ,一定程度上对放松规制运动起到了推动作用。
同时 ,可竞争市场理论一经推出 ,就不断遭到经济学
家的批评或质疑。批评主要针对理论上的假设和实
践中的问题。首先 ,可竞争市场理论建立在严格假
设条件下 ,而实践中真正符合可竞争市场理论的假
设条件的产业并不多 ,沉淀成本为零的假定不现实 ,
资产专用性的存在使得“打了就跑”的说法更为可
疑。这些大大限制了可竞争市场理论的应用范围和
应用于实践时的有效性。由于理论假设与现实相距
遥远 ,迫使 Baumol 和 Willig (1986) 对可竞争市场理
论进行重新思考。在《可竞争 :著作出版以来的发
展》中 ,他们修正了他们以前曾做过的政策建议 ,认
为可竞争理论“可以作为政府规制的指南 ,而不是取
消政府规制。”�λζ除了理论假设上的缺陷外 ,可竞争
市场理论还忽视分析不确定性、变化、企业家的才
能。�λ{在考虑需求的不确定性的条件下 ,Appelbaum
与Lim(1990)构建了一个可竞争市场的扩展模型 ,称
为不完全的可竞争市场。�λ|他们认为 ,生产中沉淀成
本的存在 ,会产生不完全的可竞争市场。在一个市
场需求不确定的条件下 ,对于自然垄断产业来说 ,即
使没有传统的沉淀成本 ,自由进入条件仍不能有效
保证完全可竞争和有效率 ,从而出现不完全可竞争。
在市场需求不确定的环境中 ,一个企业通过权衡事
后 (ex post ,即不确定性解决之后) 生产的信息优势
与事前 (ex ante ,即不确性解决之前) 生产的成本优
势 ,在事前或事后生产之间选择一个最优点。当引
入潜在进入市场时 ,这种权衡的条件将会发生改变 ,
进而影响在位企业的最优产出点 ,这反过来又影响
真实进入的程度。更确切地说 ,潜在进入的存在 ,引
起在位者扩张事后生产 ,这将降低有效进入的效应。
进入被调整的程度取决于事前的成本结构和事后的
生产技术以及需求不确定的程度。特别是 ,如果需

求条件更具不确定性 ,市场就会变得更具“可竞争
性”;如果事前生产成本 (相对于事后的生产调整成
本)更有效率 ,那么市场就会更缺乏可竞争性。成本
的差异将会导致在位企业的一系列的对策性行为 ,
包括堵塞、部分阻止、完全阻止和特殊情形下的不阻
止进入。不完全可竞争市场理论隐含着深刻的政策
建议 ———在应用可竞争市场理论的政策建议时要谨
慎。除了理论上的批评外 ,许多学者还对该理论的
实践问题提出质疑 ,特别是针对新企业进入市场后
采取的“撇奶油”(Cream - skimming) 战略 , �λ}可能会
导致的在位自然垄断企业的不可维持性问题。因
此 ,有些学者将“撇奶油”战略的存在作为限制新企
业进入基础设施等自然垄断产业的合理依据。

四、标尺竞争

在对自然垄断产业的政府规制中 ,规制者与企
业之间信息不对称是常态 ,信息不对称降低了规制
效果。为了提高规制效果 ,规制者会利用一切可以
得到的信息来克服这种信息不对称。一种方法就是
通过比较面临相似技术环境的企业绩效来了解目标
企业的技术参数 ,进而根据所了解的技术参数来制
定规制价格。这种方法叫做标尺竞争 ( Yardstick
Competition) 。标尺竞争理论是由 Baiman 和 Demski
(1980) 、Lazear 和 Rosen(1981) 、HolmstrÊm(1982) 等人
发展的 ,但首先将其用于自然垄断规制分析的是
Shleifer ( 1985) , 后经 Laffont 和 Tirole ( 1993) 以及
Potters 等人 (2004)加以发展。

Shleifer (1985)在《标尺竞争理论》一文提出了一
种被规制企业价格取决于其他同类企业成本的机
制 ,以取代对企业有很小的降低成本激励的回报率
规制。�λ∼具体而言 ,标尺竞争是指在存在多家区域性
垄断企业的自然垄断产业中 ,或者政府将被规制的
全国性垄断企业分为几个区域性企业 ,政府通过比
较不同区域性企业的经营绩效 ,以“影子企业”�µυ 的
经营成本为衡量标准 ,并考虑各地区的经营环境差
异 ,在此基础上制定规制价格 ,促使同类企业为降低
成本、增加利润而展开间接竞争。

在标尺竞争的基本模型中 ,因假设支付补偿企
业的一次总转移支付是可行的 ,同时假设被规制企
业是同质的 ,所以惟一的纳什均衡是每个企业 i 都
选择 ci = c 3 (最优成本) 。如果改变假设 ,则均衡状
况会随之改变。一是 ,假设规制者不能使用一次总
转移支付补偿企业 ,那么规制者就必须通过允许被
规制企业制定更高的价格 ,来补偿企业。在平均成
本定价下的标尺竞争会产生一个系统均衡 ,所有企
业将选择次优单位成本水平 ,标尺竞争仍然有效。
二是 ,假设规制者所要规制的企业是异质的。如果
规制者能够观察到企业的不同特征 ,并以此为依据 ,
通过回归来矫正企业的异质性。在这种假设下 ,企
业的异质性可以通过回归分析技术“过滤”掉 ,标尺
竞争仍然有效。否则 ,标尺竞争不再是最好的规制
方法 ,多元回归定义的价格原则将是最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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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ffont 和 Tirole (1993) 提出一个利用标尺竞争
来降低信息不对称的模型。�µϖ 假设一个规制者负责
地处两个不同地理区域的公用事业单位 ,每家单位
生产固定数量产出 ,将其标准化为 1。这两家公用
事业单位在产品市场上没有竞争 ;也不为成为垄断
的供应商而竞争。公用事业单位 i (i = 1 ,2) 的成本
函数为 :

Ci =βa +βi - ei (1)⋯⋯⋯⋯⋯⋯⋯⋯⋯
其中 ,βa 是两个企业都面临的总体冲击 (Aggregate

Shock) ,βi 是各个企业的特质冲击 ( Idiosyncratic

Shock) 。令 Ui = ti - Ψ (ei) 表示企业 i 的租金 ,社会
福利是 :

∑
i

{S - (1 +λ) [ Ci +Ψ (ei) ] -λUi} (2)⋯⋯

在纯粹特质冲击下 ,βa ≡0 ,企业互不相关 ,规制
者最好单独规制它们。在纯粹总体冲击下 ,βi ≡0 ,

尽管规制者拥有的先验信息比企业要少 ,但可以得
到对称信息的最优结果。其前提是 ,规制者向两个
企业提供带有“相对绩效评估”( Relative Performance

Evaluation)或标尺竞争的契约 :

ti =Ψ (e 3 ) - (Ci - Cj) (3)⋯⋯⋯⋯⋯⋯
标尺竞争理论描述当规制者对不同企业同时实

行规制时 ,可以借助企业间的间接竞争 ,提高规制效
果。在这种方案下 ,企业的收益取决于影子企业的
情况 ,每个企业被迫同它的影子企业进行竞争。如
果企业是同质的 ,或者异质可以得到正确和完全的
度量 ,均衡结果是有效的。进一步 ,如果被规制的企
业采取非合谋行为 ,则标尺竞争的优点以及相对的
经济绩效将非常显著。正因为如此 ,自 Shleifer 将标
尺竞争方案应用到规制领域以来 ,该理论在自来水、
电力、天然气、电信业、医疗业等许多自然垄断产业
或近似自然垄断产业中得到应用。比如在美国的医
疗业 ,一家医院的某笔医疗费用的收取取决于相似
医院该笔治疗的平均成本。类似地 ,将一家电力公
司的价格按照其他电力公司的燃料成本进行指数
化 ,意味着过滤燃料价格中的共同冲击 ,并鼓励这家
电力公司以低成本购买燃料。再如 ,在英国 ,标尺竞
争被用于 1989 年以来自来水供应产业规制体制改
革后的区域性垄断企业的规制上。

然而 ,标尺竞争在实践中的运用并不十分普遍。
一个主要原因是被规制的企业往往差异很大 ,即使
使用回归分析技术 ,也无法抹平异质差异 ,因而不具
备可比性。另一个主要原因是被规制企业的合谋问
题。正如 Shleifer (1985) 所指出的那样 :“标尺竞争
的重要潜在缺陷是易遭受 (企业间) 合谋的操纵”;

“对标尺竞争的合谋反应的分析 ,仍然是评价这项政
策原则的一个重要部分。这部分在将来必定得到重
视。”标尺竞争理论的发展正如 Shleifer 所预见的那
样 ,在他的《标尺竞争理论》发表之后 ,关于标尺竞争
下的合谋的范围和激励方案得到广泛研究。
Gibbons 与 Murphy(1990)在《首席执行官的相对绩效
评价》�µω中 , Potters 等人 (2004) 在《标尺竞争下的合

谋 :一个经验研究》�µξ中都深入研究了这一问题。对
于规制者来说 ,某一标尺竞争方案的吸引力在于防
止合谋行为的可能性。不同的方案有不同的激励特
性。这些特性不仅影响非合谋行为下的结果 ,而且
影响企业合谋的程度与可能性。为此 , Potters 等人
考察两种标尺竞争方案。一是差别方案 ,在这种方
案中 ,每个企业 (假设有两个企业)有不同的标尺 ;二
是统一方案 ,在这种方案下 ,每个企业拥有同一标
尺。波特斯等人考察的结果是 ,差别方案导致两种
类型的行为。在少数场合下 ,每个企业暂时能真正
地进行“有效竞争”,所选择的成本水平接近社会最
优水平 ,正如博弈的非合作均衡所预期的那样。而
在大多数场合下 ,两个企业能进行完美合谋 ,选择高
水平成本和最大化联合支付 (Joint Payoffs) 。相反 ,
在统一标尺规制下 ,导致一个适中的结果 ———成本
水平高于社会最优水平 ,但合谋行为大大少于歧视
标尺制度。因此 ,规制者在选择标尺规制方案时 ,应
该谨慎。高强度方案 ,能留下较少的租金给受规制
企业 ,但是易遭受合谋。

五、直接竞争

从特许经营权竞标理论到可竞争市场理论 ,再
到标尺竞争理论 ,都主张在自然垄断产业内引入间
接竞争。有些学者还提出 ,在自然垄断领域内不仅
可以引入间接竞争 ,而且可以引入直接竞争。在自
然垄断领域内引入直接竞争最直接的诱因是 ,理论
上规模经济 (或成本劣加性)所带来的效率提高在实
践中往往因垄断本身无法实现。

追溯西方经济思想史会发现这一观点早已有
之 ,至少可以追溯到 1890 年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
中的有关论述。马歇尔认为企业在追求规模经济的
过程中会出现垄断 ,而垄断反过来抑制竞争 ,使经济
缺乏原动力。这样 ,一个社会就会面临两难选择 :要
么舍弃规模经济走自由竞争之路 ,要么舍弃自由竞
争走规模经济之路。这被后人称为“马歇尔困境”。
不幸的是 ,“马歇尔困境”在现代政府对自然垄断产
业的规制领域依然存在。即自然垄断产业的政府规
制者面临一个两难困境 :自由进入 (允许自然垄断产
业自由竞争)能够鼓励成本控制和激励创新 ,从而克
服因自然垄断带来的低效率 ;而自由进入使企业不
再拥有新产品和进入该产业的改良技术 ,从而导致
更高的产业成本、更高的价格和净福利损失 (竞争导
致自然垄断优势如规模经济或成本劣加性的不可维
持) 。�µψ如何解决这一两难困境 ? 不同的学者从不同
的角度 ,提出了不同的建议。传统的自然垄断规制
思想是 ,自然垄断领域内的竞争是破坏性的竞争 ,既
会导致生产低效率 ,又会导致配置低效率 ,社会福利
遭到损害 ;即使引入竞争 ,最终还会回到垄断上。�µζ

因此 ,为了保持自然垄断产业的配置效率和生产效
率 ,要对自然垄断产业进行规制 ———进入规制和价
格规制。另有一些学者反对这种观点。他们认为 ,
垄断造成低效率 ,旨在保护消费者利益而制定的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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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竞争的规制政策 ,实际上损害了消费者利益。而
竞争机制能自动解决两个相关的效率问题 :一是能
解决高效率的产业成本结构问题 ,实现生产成本最
小化 ;二是能解决高效率的价格结构问题 ,消费者能
够按照等于边际成本或平均成本的价格购买产品。
也就是 ,市场竞争能促进生产效率和配置效率。�µ{因
此 ,在某产业内企业数量越少 ,垄断势力会越大 ,在
市场机制比较弱或者不存在市场机制约束的状况
下 ,垄断企业就会放松内部管理和技术创新 ,导致低
效率 ;垄断企业还会采取垄断定价 ,导致社会资源配
置低效率。因此 ,可以通过直接竞争来解决自然垄
断问题。有些学者还通过经验研究 ,来支持后一种
观点。如 Primeaux(1989) 通过对电力产业的经验研
究发现 ,那些同时存在两个电力供应企业的城市和
只存在一个电力供应企业的城市所收集的可比成本
数据 ,并不符合由一个企业提供电力比两个企业提
供电力具有较高效率的自然垄断规制理论。�µ| 这从
经验上验证了竞争降低了成本水平 ,竞争迫使垄断
企业消除各种低效率现象 ,从而弥补因竞争而丧失
的部分规模经济 ;直接竞争的净影响是竞争企业能
以较低的成本供应企业 ,消费者因此而受益。这种
关于直接竞争优于规制的规范和实证观点 ,对发端
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的放松规制运动起
过推波助澜的作用。英、美等许多国家在放松规制
运动中 ,允许一部分新企业进入自然垄断产业 ,积极
培育市场竞争力量 ,以发挥市场竞争机制的积极作
用。

随着直接竞争理论的发展和放松规制运动的深
入 ,直接竞争理论进一步被细化。有些学者提出 ,电
信、电力、铁路运输、天然气和自来水供应等产业属
于自然垄断产业 ,并不意味着这些产业的所有业务
都具有自然垄断性质 ,而是有自然垄断业务与非自
然垄断业务之分。自然垄断业务是指那些固定网络
性操作业务 ,而其他业务属于非自然垄断业务。对
二者要进行区分 ,并采取区别对待策略。对于自然
非垄断性业务 ,政府应该允许多家企业进入 ,以充分
发挥竞争机制的作用。但要求政府仍要控制进入非
自然垄断性业务的企业数量和规定企业必须达到最
小经济规模 ,以避免低水平的过度竞争现象 ,实行有
效竞争。对于自然垄断性业务 ,由于存在大量的沉
淀成本 ,对这一部分业务 ,政府的基本规制政策是限
制新企业进入 ,但并不排除在这一领域引入直接竞
争。引入直接竞争的程度要考虑规模经济或成本劣
加性的范围以及自然垄断与竞争的比较效率。一方
面 ,当市场需求突破规模经济或成本劣加性的相关
范围 ,就应该取消规制 ,引入直接竞争。�µ}另一方面 ,
即使在规模经济或成本劣加性的范围内 ,为了打破
垄断 ,发挥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 ,也可以考虑引入直
接竞争 ,以实现有效竞争。但规制者所面临的难题
是 ,如何确定规模经济或成本劣加性的范围 ,以及在
自然垄断与竞争的比较效率中做出技术或经济上的
判断。�µ∼

从美、英等国家放松规制、引入竞争的实践来
看 ,直接竞争并不如理论设计的那样理想 ,在带来经
济绩效的同时 ,也带来一些问题 ,甚至是严重的危
机。比如 ,美国电力产业的放松规制和引入直接竞
争带来一系列的危机 ,其中 ,2000 - 2001 年加州发生
严重的电力大危机 ,2003 年纽约等城市也发生历史
上最严重的大停电事故。这说明治理自然垄断决不
是以简单的引入直接竞争就可以解决。正如
Krugman(2002)所言 :“加州灾难的真实教训是 ,起初
导致规制的厉害关系 ———自然垄断和市场控制的威
胁———今天依然是主要问题。”�νυ直接竞争带来的一
系列问题实际上验证了这样一条原理 :没有理想的
规制 ,同样没有理想的竞争。理想状态是如何将二
者相兼容 ,这是各国政府制定规制政策 ,促进市场竞
争的目标方向。

六、结论

随着规制框架下的竞争理论的发展和实践中放
松规制运动的展开 ,一个理论的和现实的问题是 :自
然垄断竞争治理理论能否替代自然垄断规制理论 ;
在自然垄断产业中的竞争能否替代规制。特许经营
权竞标理论和可竞争市场理论 ,被认为是两种“市场
的竞争”�νϖ理论 ,主张在自然垄断领域 ,引入事前或
潜在的间接竞争 ,替代政府规制 ,达到社会最优化的
效果。但由上述分析可知 ,这些间接竞争无法替代
规制 ,而只能是对规制的一种补充。标尺竞争理论
主张通过引入“影子企业”与被规制企业之间的间接
竞争 ,来辅助对后者实行价格规制 ,所以它天然就是
对规制的一种补充。直接竞争理论在理论上比较完
美 ,但在实践中却面临一系列的问题 ,无法完全替代
政府规制。因此 ,为了兼顾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和企
业利润的最大化 ,对自然垄断产业的治理需要竞争
与政府规制两种资源配置方式进行互补。这与当代
的经济规制实践已由放松规制转向再规制与放松规
制并存的趋向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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